	C類 無形組-文 化 資 產 保 存 維 護 計 畫 一 覽 表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申請時間、日期
	補助經費原則
	審核方式
	撥款方式
	考核評鑑
	注意事項

	縣市(含直轄市)
	(一)文化資產基礎普查研究計畫

(二)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與推廣計畫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原則於每年六月底前提出申請。
(二) 因緊急搶救所需之計畫及具時效性、特殊性之案件，得以專案方式辦理，不受申請時間之限制。
   但以專案方式辦理，惟仍需於活動前 3個月前送該縣市化局，各地縣市文化局於收件20日內函送本會審查。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部分： 

1.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狀況屬第一級者：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二分之一）。
2.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狀況屬第二級者：計畫經費百分之七十（十分之七）。
3.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狀況屬第三級者：計畫經費百分之八十（十分之八）。

4.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狀況屬第四級者：計畫經費百分之八十五（十分之八點五）。

5.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狀況屬第五級者：計畫經費百分之九十（十分之九）。

	(一)初審：

  1.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自行提案者，應排 列優先順序。
  2.對轄內民間團體或專業團隊或個人之 案件應先辦理初審，並填具初審審查意見表(附件二)於時限內彙送本處。

(二)復審：

   1.由本處聘請處外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決定之。

2.複審時本處邀請縣市政府文化局人員到場說明及備詢。
	(一)第一期款：由申請單位檢附各核定補助案之修正計畫書（含電子檔）、第一期款領據、年度工作及摘要進度表、概算表、同一案件補助項目未向不同機關（構）重複申請補助切結書、足額納入預算證明（補助對象為專業團隊、民間團體及個人者免附）後，逕撥付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至申請單位所指定銀行帳戶。

(二)第二期款：各核定補助案於計畫執行完畢一個月內及年度終了前，檢送第二期款領據、補助案經費表、成果報告書、成果自評表、整理造冊之原始支出憑證（補助對象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者免附）、個人所得歸戶證明等相關資料辦理結案，經審核通過後，依據實支數撥付分攤比例補助經費尾款。 

(三)補助經費未達十萬元者，於計畫執行完畢一個月內，檢送納入預算證明（補助對象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者）、核定之修正計畫書、領據、補助案經費表、成果報告書、成果自評表、整理造冊之原始支出憑證（補助對象為專業團隊與民間團體及個人者）、個人所得歸戶證明等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結案後一次撥付。 
(四)補助計畫有關個人所得之稅賦，應按規定辦理扣繳及申報。 
	(一)經核定補助之案件，必須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處得就計畫之執行進行考評，並列為日後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若經核定之補助案，若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應即函報本處核准。

(三) 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或延遲核銷經費等，本處將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重要參考依據

(四) 受補助計畫所得之成果資料，著作權屬於受補助者，惟本處得作非營利之使用。

(五)受補助案件應完整繳交成果報告書所需電子資料 (附件五)，供本處登載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網站。
	(一)受補助單位如申請活動地點與登錄所在地非屬同一 縣市，受補助單位須函知活動所在地縣〈市〉政府。

(二)受補助單位於申請補助期間因故廢止其登錄或指定之資格者，視同未符合受補助資格；受補助單位於本處同意補助後始遭廢止其保存者或保存團體資格者，得經本處書面同意後繼續完成補助案件之執行，前項未獲本處書面同意者，其經費依未執行比例於30日曆天內繳回本處，受補助案件未執行之比例依本處解釋為凖。
 (三)未依規定檢送本要點相關資料者，本處保有撤銷補助資格及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之權利。

	專業團隊

與民間團體

1.完成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或指定

之保存團體。

2.完成列冊或指定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保存團體。

3.前述1、2之保存者或保存團體得委託公司、民間社團、學校協助提案辦理。
	保存紀錄、傳習、出版

、調查研究、展演推廣活動、學術研討
	
	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但以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原則。
	
	
	
	

	個人(自然人) 

1.完成登錄或指定之傳

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者及其傳習藝生。

2.完成指定或列冊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者及其傳習藝生。

3.前述第1、2保存者及其傳習藝生得委託公司、民間社團、學校協助提案辦理。
	保存紀錄、傳習、出版、調查研究、展演推廣活動、學術研討
	
	補助計畫所需之部分經費，但以不逾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原則。
	
	
	
	


